附件1：            湖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估标准
	评估指标
	评估要素
	实  施  要  求
	评        分        细        则
	评估方法

	A

组织管理

36分
	A1

组织领导

16分
	A1.1 机构健全

5分
	1． 有语言文字工作领导机构，分管校领导担任或兼任主职，1分

2． 有语言文字工作办事机构和专兼职工作人员，2分

3． 国家级和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人数不少于学校在职教职员工总数的5%，1分

4． 学校有语言文字工作专项经费，1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实地查看

调查问询

	
	
	A1.2 制度健全

6分
	1． 有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的具体意见、措施等，3分

2． 对校园用语用字有监督检查制度，对发现的问题有督促整改措施，有关记录完整，2分

3． 语言文字工作档案完整，分门别类妥善保存，1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A1.3 列入学校议事日程

5分
	1．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每学期有专项工作计划和总结，2分

2． 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校级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研究、部署语言文字工作，1分

3． 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学校精神文明创建和校园文化建设内容，要求明确，措施具体，1分

4． 落实教育督导评估中语言文字规范要求并达标，1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调查问询

	
	A2

管理常规

20分
	A2.1 纳入教学管理

9分
	1． 将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纳入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要求，2分

2． 制定符合学生实际的语言文字能力培训要求，并认真落实，2分

3． 结合语文教学，对学生进行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训练，课时、教材、师资等落实，2分

4．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常规化，1分

5．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汉语拼音教学，并将其贯穿于各年级，1分

6． 对学生普通话口语表达、写字能力及汉语拼音能力进行考核、验收，1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调查问询

	
	
	A2.2 纳入师资管理

7分
	1． 将普通话水平达标作为教师录用、聘任的基本条件，并落实，2分；每缺一项，扣1分

2． 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业务考核、职务晋级、评优评先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并落实，3分；每缺一项，扣1分

3． 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业务学习、职后培训、教学基本功训练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并落实，2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调查问询

	
	
	A2.3 纳入学生管理

4分
	1． 将学习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列入学生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并检查落实，2分

2． 将普通话口语表达、写字能力纳入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容，并积极落实，1分

3． 将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等纳入评选三好学生等各类评优评先的基本条件，1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调查问询

	B

校园用语用字规范

24分
	B1

校园用语规范

11分
	B1.1 教学用语规范

4分
	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用语规范，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不得评为示范校
	随机听课

	
	
	B1.2 宣传用语规范

2分
	学校广播、电视播音、演出等宣传用语规范，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0分
	实地调查

问卷测查

	
	
	B1.3 集体活动用语规范

2分
	各类集会等大型活动的主持、发言用语规范，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0分
	实地调查

	
	
	B1.4 日常工作用语规范

3分
	1． 教师教育学生时用语规范，1分；师生之间交谈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0分

2． 各类会议主持、发言用语规范，1分；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0分

3． 对外联系、接待等用语规范，1分；发现一例不使用普通话，0分
	实地调查

	
	B2

校园用字规范

13分
	B2.1 教学用字规范

4分
	1． 教师板书、试卷、自编教材、教辅读物、教学软件、印发的教学讲义等用字规范，2分；每发现一例不使用规范字或汉语拼音使用不规范现象（因教学需要除外），扣0.5分

2． 学生作业、答卷等用字规范，2分；每发现一例不使用规范字，扣0.5分
	随机抽查

	
	
	B2.2 宣传用字规范

3分
	1． 标语、橱窗、墙（板）报等用字规范，1分；每发现一例不使用规范字或汉语拼音使用不规范现象，扣0.5分

2． 电子屏幕、电视网络等用字规范，1分；每发现一例不使用规范字或汉语拼音使用不规范现象，扣0.5分

3． 校风、校训等用字符合规范要求，1分；不符合规范要求，0分
	实地检查

	
	
	B2.3 各类标牌、印刷物、公章等用字规范

6分
	1． 校名牌用字符合规范要求，2分；不符合规范要求，不得评为示范校

2． 各类标志牌、指示牌用字规范，2分；有不规范字或汉语拼音使用不规范现象，0分

3． 公文、校报（刊）等印刷物用字规范，1分；公文文头、印刷体的校报（刊）头，有不规范字或汉语拼音使用不规范现象，0分；内文每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2分

4． 公章、奖状、证书等用字规范，1分；出现一个不规范字，0分
	随机抽查

	C

师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能力

26分
	C1

教职员工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能力

16分
	C1.1 教职员工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较强

3分
	1． 领导班子语言文字法制意识、规范意识强，1分

2． 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基本普及，1分

3． 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家庭、社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1分
	问卷测查

	
	
	C1.2 教职员工普通话水平较高

13分
	1． 教职员工100%参加普通话培训，2分 

2． 教职员工100%参加普通话测试，2分

3． 教师普通话水平全部达到二级乙等以上，2分；

4． 语文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全部达到二级甲等以上，2分

5． 30%以上的语文教师和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1分

6． 40%以上的除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1分

7． 非教学人员普通话水平全部达到三级甲等以上，2分

8． 60%以上的非教学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1分

9． 教职员工普通话水平达标率低于90％，不得评为示范校
	查验统计资料

实际测查

	
	C2

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能力

10分
	C2.1 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较强

2分
	1． 学生了解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规范标准，1分

2． 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家庭、社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1分
	问卷测查

	
	
	C2.2 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水平较高

8分
	1． 90%以上的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二级），2分

2． 30%以上的学生能说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一级），1分

3． 95%以上的学生能正确分辨其识字范围内的规范字和不规范字，2分

4． 95%以上的学生能正确书写所学汉字，字形、笔顺规范，2分

5． 95%以上的学生能熟练使用汉语拼音，1分
	实际测查

问卷测查

	D

宣传科研及特色

14分
	D1

宣传工作

9分
	D1.1 校园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宣传环境

5分
	1． 校行政楼、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公共场所设有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提示牌，1分；缺一处，扣0.5分

2． 校报（刊）、校广播台、闭路电视等每年登载、播出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文稿或节目累计不少于5次，1分

3． 每学期组织语言文字规范化专题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二次（推普周活动除外），师生参与面达90％以上，2分

4． 有语言文字工作网页，1分
	听取汇报

查验资料

实地检查

	
	
	D1.2 认真开展“推普周”宣传活动

4分
	1． 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1分

2． 在校内外开展多种形式的推普宣传活动，师生参与面达90％以上，3分
	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

	
	D2

科研工作

2分
	D2.1 积极开展语言文字科研工作

2分
	1． 每学年至少开展1项关于将语言文字规范化纳入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式的课题研究，或承担国家、省级科研课题并结题，1分

2． 干部教师每年撰写关于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论文不少于1篇，1分
	查验资料

	
	D3

特色项目

3分
	D3.1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特色明显

3分
	1． 组织师生开展社会用语用字调查、社会咨询服务等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效，1分

2． 参加国家、省级语言文字方面的各类评优、竞赛活动并获得奖项，或有其他可供推广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经验，2分
	听取汇报

查验资料

	说明:

1． 中小学校的评估内容为本标准的全部指标项，满分为100分；幼儿园的评估内容为除A2.3、C2.1、C2.2及C1.2中的评分细则3和6以外的所有指标项，满分为83分。自评得分率达90%以上者可申报省级示范校。

2． 教职员工是指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职人员。

3． 不规范字是指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和错别字。

4． 凡扣分项目，所扣总分均以该项分值为限。

5． 特色项目以学校申报示范校之日起前三年的成果为限；奖项是指三等以上奖项。


